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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重庆市教育委员会

关于印发《重庆市托幼一体化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渝卫发〔2023〕67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卫生健康委、教委，两江新区社发局、教育局，

重庆高新区公共服务局，万盛经开区卫生健康局、教育局：

现将《重庆市托幼一体化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

2023年 12月 1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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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托幼一体化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以及国家

卫生健康委《关于印发托育机构设置标准（试行）和托育机构管

理规范（试行）的通知 》（国卫人口发﹝2019﹞58 号）、《重庆

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

施意见》（渝府办发﹝2019﹞119 号）、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<婴幼儿照护服务能力提升三年（2023-2025）行动计划>

的通知》（渝府办发﹝2023﹞77号）、《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、

重庆市财政局、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庆市普惠性

托育机构认定及补助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渝卫发﹝2023﹞66

号），充分利用幼儿园布局规划、管理机制，支持幼儿园在满足

3—6岁幼儿入园需求的基础上，招收 2—3岁的幼儿开展普惠性

托育服务，扩大普惠性托育服务有效供给，满足家庭多层次、多

样化托育服务需求，促进幼儿健康成长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经区县级教育部门同意、卫生健康行

政部门备案，在幼儿园中设置托育班（部），为 2—3岁的幼儿提

供全日托、半日托等托育服务的幼儿园。

第三条 开展托育服务的幼儿园，应符合《托儿所、幼儿园

建筑设计规范（2019年版）》（JGJ39—2016）要求，在幼儿园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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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证书业务范围（或经营范围）中注明“托育服务”或由属地教

育部门出具可开展托育服务的证明，并在属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

完成备案。

第四条 托育班（部）性质应当与所在幼儿园性质一致。

第五条 托育班（部）收费根据办园性质，公办幼儿园托育

按照公办托育机构托育服务收费标准执行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托

育收费不超过当地民办普惠性托育机构收费认定标准，其他民办

幼儿园托育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。

第六条 提供普惠性托育服务的幼儿园，按照重庆市普惠性

托育机构认定及补助办法（试行）执行托育服务运营补贴。

第七条 提供托育服务的幼儿园，应当建立从业人员岗前培

训和定期培训制度。从业人员应当符合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

关于印发托育从业人员职业行为准则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国卫办

人口函﹝2022﹞414 号），应当具有婴幼儿照护经验或相关专业

背景，受过婴幼儿保育相关培训和心理健康知识培训，并取得保

育师或育婴员资质证书。

第八条 幼儿园停办托育班（部），应以书面形式报请属地

教育部门同意，并向同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报备注销。

第九条 托育班（部）备案信息、托育服务费和餐费收费标

准、运营补贴信息、注销信息等相关信息，每年应在属地卫生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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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行政部门、教育部门官网公示，接受群众监督。

第十条 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教育部门、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

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细则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